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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圖例
第三種住宅區住三

甲種⼯業區⼯甲

道路⽤地

變更圖例

公(兒)(附)

        1. 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依原計畫為準。
  2. 未註明寬度之道路均為8公尺。

        3. 計畫圖上註有「附」者，其變更附帶
            條件另詳計畫書內容。

變更仁德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（暫予保留報部編號部⼈8案）圖
【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⺠國112年2⽉21⽇第1028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】

⼄種⼯業區⼯⼄

廣場⽤地(兼供停⾞場使⽤)廣(停)

變更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(附)住三(附)

變更⼄種⼯業區為公園⽤地(兼供兒童
遊樂場使⽤)(附)

公(兒)(附) 變更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⽤地(兼供兒
童遊樂場使⽤)(附)
變更第三種住宅區為道路⽤地(附)道(附)

住三(附) 變更公園⽤地(兼供兒童遊樂場使⽤)為
第三種住宅區(附)

道(附) 變更公園⽤地(兼供兒童遊樂場使⽤)為
道路⽤地(附)
變更道路⽤地為道路⽤地(附)道(附)

公(兒)(附) 變更道路⽤地為公園⽤地(兼供兒童遊
樂場使⽤)(附)
變更⼈⾏步道⽤地為道路⽤地(附)道(附)

公(兒)(附) 變更⼈⾏步道⽤地為公園⽤地(兼供兒
童遊樂場使⽤)(附)

比例尺：三千分之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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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範圍

        註：

變更道路⽤地為第三種住宅區(附)住三(附)再
公
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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